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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上海数据港股份有限公司 

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其他关联资金往来情况的专项审核说

明 

 

中汇会专[2025]2226号 

上海数据港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 

我们接受委托，审计了上海数据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数据港公

司)2024年度财务报表，并出具了中汇会审[2025]2225号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在此基础上对后附的数据港公司管理层编制的《2024年度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

其他关联资金往来情况汇总表》(以下简称汇总表)进行了审核。 

 

一、管理层的责任 

管理层的责任是提供真实、合法、完整的相关资料，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公安部、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及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

委员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8号——上市公司资金往来、对外担保的监管要求》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告[2022]26号文)及其他相关规定编制汇总表以满

足监管要求，并负责设计、执行和维护必要的内部控制，并保证其内容真实、

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和重大遗漏。  

 

二、注册会计师的责任 

我们的责任是在执行审计工作的基础上对数据港公司管理层编制的汇总表

发表专项审核意见。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要求我们遵守中国注册会计师职

业道德守则，计划和执行审计工作以对汇总表是否不存在重大错报获取合理保

证。 

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的规定执行了审计工作。审计工作涉及

实施审计程序，以获取有关汇总表金额和披露的审计证据。我们实施了包括核

查会计记录等我们认为必要的程序。 



我们相信，我们获取的审计证据是充分、适当的，为发表专项审核意见提

供了合理的基础。 

 

三、专项审核意见 

我们认为，数据港公司管理层编制的汇总表的财务信息在所有重大方面按

照监管机构的相关规定编制以满足监管要求，后附汇总表所载资料与我们审计

数据港公司2024年度财务报表时所复核的会计资料和经审计的财务报表的相关

内容，在所有重大方面没有发现不一致。 

 

四、对本专项说明使用者和使用目的的限定 

本专项说明仅供数据港公司2024年度报告披露使用，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用

途。本段内容不影响已发表的审计意见。为了更好地理解数据港公司非经营性

资金占用及其他关联资金往来情况，汇总表应当与已审计的财务报表一并阅读。 

 

 

 

中汇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注册会计师： 

 

 

         中国·杭州                  中国注册会计师： 

 

 

                                     报告日期：2025年3月20日 

 

 

 

 

 



附表 2 

 

关于上海数据港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度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其他关联资金往来情况表 

 

单位：万元 

非经营性资金占用 
资金占用方 

名称 

占用方与上市

公司的关联关

系 

上市公司核算

的会计科目 

2024 年期

初占用资

金余额 

2024 年度

占用累计发

生金额(不

含利息) 

2024 年度

占用资金的

利息(如有) 

2024 年度

偿还累计

发生金额 

2024 年期

末占用资

金余额 

占用形成

原因 
占用性质 

现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及其附属企

业 

           
非经营性

占用 

           
非经营性

占用 

小计 / / /      / / 

前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及其附属企

业 

           
非经营性

占用 

           
非经营性

占用 

小计 / / /      / / 

其他关联方及其附

属企业 

          
非经营性

占用 

          
非经营性

占用 

小计 / / /      / / 

总计 / / /      / / 



其他关联资金往来 资金往来方名称 
往来方与上市

公司的关系 

上市公司核算

的会计科目 

2024 年期

初往来资

金余额 

2024 年度

往来累计发

生金额（不

含利息） 

2024 年度

往来资金的

利息（如

有） 

2024 年度

偿还累计

发生金额 

2024 年期

末往来资

金余额 

往来形成

原因 
往来性质 

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及其附属企业 

上海市北高新（集

团）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 应收账款 4.80 9.60  14.40  

互联网数据

中心服务 

经营性往

来 

上海开创企业发展

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的附

属企业 
其他应收款 18.02   18.02  

办公用房租

赁保证金 

经营性往

来 

上海市北生产性企

业服务发展有限公

司 

控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的附

属企业 
其他应收款 56.46    56.46 

数据中心用

房租赁保证

金 

经营性往

来 

上海市北高新欣云

投资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的附

属企业 
其他应收款 92.73    92.73 

办公用房租

赁保证金 

经营性往

来 

上市公司的子公司

及其附属企业 

北京中城华鼎建筑

设计有限责任公司 

子公司及其控

制的法人 
其他应收款  6,169.72  6,014.72 155.00 往来款 

非经营性

往来 

杭州瀚融信息技术

有限公司 

子公司及其控

制的法人 
其他应收款 7,537.38 5,529.86  4,359.37 8,707.87 往来款 

非经营性

往来 

怀来数港信息科技

有限公司 

子公司及其控

制的法人 
其他应收款 20,994.39 25,120.00 635.69 25,304.08 21,446.00 往来款 

非经营性

往来 

廊坊市京云科技有

限公司 

子公司及其控

制的法人 
其他应收款 17,385.08 1,850.00 370.40 265.71 19,339.77 往来款 

非经营性

往来 

廊坊市灵云数据科

技有限公司 

子公司及其控

制的法人 
其他应收款 1.00 460.00   461.00 往来款 

非经营性

往来 

廊坊市沃福自动化

设备有限公司 

子公司及其控

制的法人 
其他应收款 14,104.92 763.73 485.66 861.35 14,492.96 往来款 

非经营性

往来 

乌兰察布数据港科

技有限公司 

子公司及其控

制的法人 
其他应收款 10,641.07  407.75 4,393.50 6,655.32 往来款 

非经营性

往来 

北京云创互通科技

有限公司 

子公司及其控

制的法人 
其他应收款 88,002.81 4,089.90  10,865.74 81,226.97 往来款 

非经营性

往来 



河源数据港科技有

限公司 

子公司及其控

制的法人 
其他应收款  13,650.00 167.95 11,445.92 2,372.03 往来款 

非经营性

往来 

杭州数据港科技有

限公司 

子公司及其控

制的法人 
其他应收款 17,463.06 33,605.20 1,198.97 28,681.62 23,585.61 往来款 

非经营性

往来 

南通数港信息科技

有限公司 

子公司及其控

制的法人 
其他应收款 2,449.90 21,116.95  23,566.85  往来款 

非经营性

往来 

关联自然人 

          
非经营性

往来 

          
非经营性

往来 

其他关联方及其附

属企业 

宁波锐鑫创业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持有公司 5%以

上股份的股东 
其他应收款 53.57   53.57  注 1 

非经营性

往来 

总计 / / / 178,805.19 112,364.96 3,266.42 115,844.85 178,591.72 / / 

注 1：根据《上海仲裁委员会裁决书》(2022)沪仲案字第 5042 号裁决结果，发生额系收到仲裁款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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